
为取得欠薪证据，
员工能否对领导
“偷拍偷录”？

读者邱女士问：
一家公司拖欠我4个月工资，虽然口头认

账，但却拒绝出具欠薪条。为防止公司日后赖

账，我在与公司经理通电话的时候悄悄进行了

录音。请问这样取得的录音可以作为日后提

起诉讼的有效证据吗？

邱女士：
可以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民事诉讼法第63条将证据分成8大类，其

中之一就是视听资料。视听资料是指利用录

音、录像等技术手段反映的声音、图像以证明

案件事实的证据。与之对应，你说到的录音无

疑当属其列。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

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能否作为

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中指出，未经对方当事

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不能

作为证据使用，但因后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6条规

定，“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

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

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

据。”也就意味着对于“偷拍偷录”证据的合法

性，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不能认为一概合法

或一概非法，只有当“偷拍偷录”的证据严重侵

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背公序良俗达到严重程

度时，才属于非法证据，不予认定其证据效

力。你悄悄对公司经理的电话录音，只是为了

防止公司日后赖账，虽然事先没有得到经理认

可，但并没有侵犯其隐私乃至公司的商业秘

密，也不存在违背公序良俗，故当属有效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用人单位的欠薪行为

的录音，一般应符合以下要件：对方必须是用

人单位负责人或者是负责工资的人员、与工资

直接相关的人员；录音必须明确欠薪内容，越

具体越好，越准确越好；录音必须是对方的真

实意思反映，不能误导、欺诈；录音应当完整，

不能剪接、剪辑或者伪造。

颜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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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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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乘客在乘坐快车时遭遇交通事故受伤，事后将网

约车平台、快车司机、对方司机及各自投保的保险公司一

起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各自损失共计200余万元。最终，

法院判决网约车平台与对方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各自承

担50%的赔偿责任。

案情回顾：
2018年3月18日，丁某、杨某、阮某3人通过滴滴打车

平台预约快车出行。乘坐快车时，快车司机应某因违反交

通信号灯掉头行驶，与林某驾驶的机动车发生碰撞，造成丁

某等3人受伤。根据交警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林某与

应某各负该事故50%的责任，丁某、杨某、阮某均无责任。

2020年5月，丁某等3人陆续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为由，向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起诉，将网约车平台、

快车司机应某、对方车辆司机林某及各自投保的保险公司

列为被告，要求赔偿各自损失共计200余万元。

对此，网约车平台答辩称，平台没有侵权行为，不存在

过错，与事故发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且网约车平

台与被告应某之间系居间服务合同关系，只是作为乘客与

司机的订约媒介，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对于网约车平台与快车司机的法律关

系，应当根据平台与司机的合作模式综合认定。快车司机通

过网络注册、与网约车公司签订《专快车服务合作协议》等方

式成为出行平台的注册司机，并接受平台的指令为乘客提供

运送服务。结合平台对快车司机的准入资格、车辆标准及解

约条件等方面的单方决定权、对服务费用的定价权、对司机

接单过程中的订单详情、位置信息、驾驶行为等的监督权以

及快车司机还必须遵守网约车平台的各项管理规则等，可见

快车司机在此过程中处于从属、被支配地位。

在价款支付问题上，假如乘客未支付车费，平台在一

般情况下会径行向司机支付费用，这有异于一般中介合同

的交易习惯。且《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第16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应当

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即平台公司系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的经营者，其身份属于承运人。

综上，法院认定快车司机应某与网约车平台形成劳务

关系，快车司机应某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致人损害，应当由

接受劳务一方的网约车平台承担替代赔偿责任，遂作出如

上判决。

法官说法：
如果乘客搭乘网约车平台提供的“顺风车”时发生交

通事故，网约车平台也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法官认为，顺风车运营模式有别于上述案件中的快车

运营模式。顺风车司机和乘客出于合意通过网约车平台

的打车软件发布自己的出行信息，相当于分别和网约车平

台建立了委托关系，但双方能否达成合乘协议，网约车平

台没有决定权。

其次，费用收取不同。顺风车模式下，计价不以营利

为目的，是以分摊出行成本的一种费用收取方式。网约车

平台则在提供大数据行车信息，并在订单达成并履行后从

合乘费用中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系“网络信息服务费

用”。这是一种居间服务，并非承运行为。因此，当乘客搭

乘顺风车发生交通事故时，网约车平台对事故的发生不存

在过错，不用承担赔偿责任，而应由事故责任方以及保险

公司承担。

露头就打
记者3月2日从国家税

务总局获悉，日前，河北税务

部门与警方合作，查处一起

虚开电子专票团伙案，抓获

团伙成员6人，查明犯罪嫌

疑人通过线上注册空壳公

司、申领并对外虚开电子专

票违法行为，涉及金额400

余万元。这是我国自推行增

值税电子专票以来查办的首

起虚开案件。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乘坐网约车时遭遇车祸，乘客索赔200万巨款
谁该为此担责？

通讯员 嵊公宣

明明没申请过贷款，怎么会接到要你注销贷

款账户的电话呢？如果真接到这种电话，那你可

得小心了，十有八九是诈骗电话。近日，嵊州一位

年轻人小钱，就被这种电话骗走了2万多块钱。这

也是嵊州市反诈中心昨日公布的警示案例之一。

事发当天，小钱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校园网商

贷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说小钱读大学的时候，

在“校园网商贷”注册了一个账户，还申请过贷款，

现在需要注销账户，消除贷款记录。小钱一脸懵，

说自己根本没申请过这类贷款。对方称，那可能

是小钱的身份信息被人盗用了，如果不尽快注销

账户信息，一方面很容易被不法分子骗贷，另一方

面也会影响征信，以后买房子都不能贷款了。

小钱一听就急了，赶紧问自己该怎么做，对方

让他转账3万元做银行流水用于注销账户，等销

完户，钱就会打还给他。小钱说自己卡上只有2.3

万元，对方就让他下一个视频APP，说会教他怎

样只用2.3万元就能销户。小钱照做后，对方通过

APP发来语音聊天，给了小钱一个账户，让他往

里边转2.3万元，并说这样就可以销户了。转完之

后，小钱问对方账户有没有销掉，不料对方又让他

再转3000元钱。小钱觉得不对劲，随后报警。

目前，此案正在侦查中。

警方提醒：
嵊州市反诈中心提醒说，其实此类诈骗，与之前

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并无本质不同，都是利用被害人

对司法、金融等领域不熟悉，担心自己有不良记录的

心理实施诈骗。因此，一定要记住以下几点：

1、凡是接到自称是所谓贷款平台客服的来

电，并提到“在校期间贷款记录”“影响个人征信”

“注销贷款账户”“清空贷款额度”等说法的，均为

诈骗。

2、如果确实需要查询个人信用信息，应通过

当地人民银行征信部门或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信息服务平台等官方渠道。如有疑问，可拨打征

信中心官方客服电话咨询。

3、时刻提醒自己，不轻信陌生来电，不轻易添

加陌生人为好友，不轻率点击不明链接或扫不明

二维码，这样才能捂紧钱袋子。

不抓紧“注销贷款账户”，就要“影响征信”？
接到这种电话，千万小心是骗子


